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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宜昌交

运”）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公司变更合作方式暨合资组建新公司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销售分公司

（即原“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中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公司”）变更合作方式，提前解除双方于 2006 年

签订的发展大道加油站、宜昌港窑路加油站、绿萝路加油站、花艳加

油站、大公桥加油站等五座加油站的租赁合同，公司退还中国石油华

中销售公司租赁期限内暂未到期的租赁费用，由双方共同出资组建新

公司，以新公司为主体，向宜昌交运租赁宜昌交运所属的上述五座加

油站，开展成品油经营及其他业务。《对外投资公告》详见 2018 年 7

月 13 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新公司湖北中油交运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交运能源公

司”）已于近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对外投资进展公告》详见 2018 年 10 月 23 日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与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公司前期协商及相关安排，近日，

公司与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公司、中油交运能源公司签订了相关合同，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与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公司签订《交运五站合同解除协

议书》，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销售分公司 

甲方与乙方前身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中销售分公司

(乙方当时系华中销售分公司执行代表)2006 年 12 月 26 日签订了宜

昌大公桥、港窑路、绿萝路、花艳、发展大道五座加油站租赁合同。 

合同履行过程中，为解决加油站产权证办理、环保改造、增加经

营范围等问题，双方决定解除原租赁合同，设立新的合资公司，以新

设立的公司为主体，经营上述加油站，开展合作业务。 

现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甲乙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双方 2006 年 12 月

26 日签订的:《交运大公桥加油站租赁合同》、《交运港窑路加油站租

赁合同》、《交运绿萝路加油站租赁合同》、《交运花艳加油站租赁合同》、

《发展大道加油站租赁合同》。 

2.鉴于：乙方已经支付合同履行期的所有租金，甲方一次性无息

退还未履行期间乙方已经支付的租金合计人民币 1,504万元，大写壹

仟伍佰零肆万元。 

http://www.cninfo.com.cn/


3.退款期间及方式: 

本协议生效后五日内，上述退款一次性无息支付到乙方账户。 

4.自原租赁合同解除之日起，甲乙双方原租赁合同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自行消灭。甲乙双方不得就原租赁合同相关事宜以任何形式

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5.本协议生效条件： 

（1）甲乙双方新设立的公司依法领取了营业执照； 

（2）新设立的公司与甲方就上述五座加油站签订了租赁合同，

且租赁合同成立、生效。 

6.甲乙双方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纠纷，由甲方经营场所所在地的

人民法院诉讼管辖。 

7.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二）公司与中油交运能源公司签订《加油站租赁合同》，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租人） 

乙方：湖北中油交运能源有限公司（承租人） 

经双方平等、友好协商，根据《合同法》及国家、政府对加油站

租赁的有关规定，就租赁加油站一事达成以下协议，以供双方共同遵

守。 

1.出租加油站概况 

五座加油站分别为：港窑路加油站，位于宜昌市港窑路 4 号；绿

萝路加油站，位于宜昌市绿萝路 1号；大公桥加油站，宜昌市沿江大

道大公桥码头；花艳加油站，宜昌市伍家岗区桔城路；发展大道加油

站，位于宜昌市开发区发展大道 63号。 



2.租赁期限、用途 

（1）该五座加油站租赁期为 16 年。 

（2）乙方向甲方承诺，租赁该五座加油站作为加油站经营等使

用，具体经营范围同乙方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经营。 

（3）乙方租赁加油站开展经营活动应当办理相应执照，并取得

有关管理部门的许可，其费用由乙方自理。 

（4）若合同期满乙方需要继续租赁甲方加油站，乙方应在合同

期满前 3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后双方协商并签订新

的加油站租赁合同。若乙方在合同期满前 3个月未向甲方提出书面续

约，甲方有权自主另行安排。 

（5）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出租加油站，乙方应如期交还。 

3.加油站租金支付方式 

（1）该五座加油站年度租金为 188万元（含税），大写人民币壹

佰捌拾捌万元整。租赁期间总租金为 3,008 万元（含税），大写叁仟

零捌万元整。 

（2）加油站租金支付方式：一次性缴清。 

4.租赁期间因生产经营产生的水电费、税金、卫生费等相关费用

由乙方承担。 

5. 双方权利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①甲方有权按本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②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维护加油站周边的正常经营秩序。 

③甲方应保证出租加油站的主体安全。 

（2）乙方权利和义务 



①乙方应合理使用其所承租的加油站及其附属设施。 

②乙方为满足自身使用需要，可以对加油站进行必要改造，但重

大改造方案需报甲方书面同意。 

6.加油站的转让与转租 

（1）租赁期间，甲方有权依照法定程序转让该出租的加油站，

转让后，本合同对新的加油站所有人和乙方继续有效。 

（2）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加油站全部或者部分转租、分

租或出借给第三人使用，也不得以承包、联营、合作经营等方式将加

油站全部或者部分交由第三人使用。 

（3）甲方出售加油站，须在 3 个月前书面通知乙方，在同等条

件下，乙方有优先购买权。 

7.合同的变更及解除 

双方可以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8.争议解决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或申请调解；

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其他条款。 

三、其他说明及后续安排 

中油交运能源公司成立后，合作双方正以中油交运能源公司为主

体，进行五座加油站相关经营许可资质变更、税务登记及纳税方式申

报、信息系统建设、中国石油加油站系统端口开发等一系列基础工作。

在上述基础工作完成前，为保证交接期间五座加油站平稳运营，公司

正与合作对方紧密沟通，协商加油站交接过渡期间的具体事宜。公司



将继续关注后续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公司签订的《交运五站合同解除协议

书》； 

2.公司与中油交运能源公司签订的《加油站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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